
上饶市农业农村局(函) 
饶农议字〔2023〕52号 

分类： A类 

 

关于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 

第 52 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姚文远代表： 

您在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提出的《关于促进现

代农业发展的建议》（第 52号）收悉。根据市政府办公室要

求，该建议由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我们高度重视，在办理过

程中通过电话方式与您进行了积极沟通。现根据市农业农村

局承办情况向您答复如下： 

一、关于采取补贴政策支持规模农业生产企业发展。根

据《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22 年全省经济作物高质

量发展项目实施方案（赣农规计字〔2022〕2 号）文件精神》，

印发了《上饶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上饶市

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推进茶叶、果

业、食用菌、中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提升

改造马家柚标准化基地，按每亩 300 元择优立项补贴。支持

新建标准化生态茶园和改造提升标准化生态茶园，新建标准

化生态茶园按每亩 600 元，改造提升标准化生态茶园按每亩

300 元，择优立项补贴。 



二、关于培育农业优势产业。上饶市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

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统筹推动全市农业产业现代化健

康发展,为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

实基础。印发了《上饶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饶市农业九大

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围

绕打造稻米、油料、水果、蔬菜、畜牧、水产、茶叶、农旅

休闲和中药材主导和特色产业链农业发展布局，以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为抓手,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推动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积极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引进培育鄱

阳湖米业、山东鲁花、正稀茗茶等一批领军企业，农业龙头

企业发展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目前，全市规模以上龙头企业

1052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10 家，省级龙头企业 136 家，

市级龙头企业 312 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通过“企业-基地-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等模式带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构建了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户分工明确的“雁

阵”体系，形成了培育一个企业、壮大一个产业、致富一方

农民的格局。 

三、关于鼓励耕地流转集聚。据统计，全市耕地面积

519.37 万亩，农村土地流转面积 307.14 万亩，流转率

59.14%。土地流转主要呈现四个显著特点：一是流转形式多

样。具体有转包、转让、出租、委托经营、股份合作等流转

形式，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村集体经济组织出面帮

助转出户流转，便利了流转的时间成本，降低了流转的风险。

据统计，全市有 13 个村实现了整村流转。二是经营范围多



样。土地流转经营范围已从二轮承包之初以种植粮食为主，

逐步扩大到水产养殖、花卉苗木、畜禽养殖、现代农业（包

含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区等。政府出台出台奖补政策，引导

农民流转土地，比如玉山县给流转的农户每亩 30 元的奖补

政策。三是经营主体多样。有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工商企业主、外商、科技人员及种粮承包大

户等。鼓励农民签订流转合同，降低流转风险，提高流转履

约率，特别是大宗耕地流转，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是乡政府都

会督促流转的双方签订合同。四是流转效益显现。通过土地

使用权的流转，全市实现了土地利用的合理配置，涌现了大

量的农业专业种养大户，进一步增强了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

竞争力，提升了土地集约化经营和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

展水平。大力发展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为流转指明了去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农户的耕地，不

但付给租金，还雇佣当地农民进场务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四、关于加强农业机械化推广。上饶市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1.4%，农业生产过程已经基本实现农

业机械对人畜力的替代。一是依据《农业机械化促进法》，

2004 年开始，我国开始试点农业购置补贴。历经近二十年的

实践和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已经是目前对象最普

惠、实施最规范、方式最便民的惠民政策之一。目前江西省

执行的《2021-2023 年全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从

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都是可以享受农机

购置补贴的对象，对所有对象一视同仁，实行“自主购机、

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在坚持



普惠平等的前提下，对于农业生产企业购置农机的数量还是

有所放宽：在同一个实施年度内，个人购买同一品目机具原

则上不超过 5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同一品目机具，原

则上不超过 15 台；超过上述规定台数的，由县级农机购置

补贴领导小组审定。二是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支持农机创新产

品列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为农机新产品推广应用开通绿色

通道。积极开展农机专项鉴定，加快农机创新产品获得农机

试验鉴定证书进程，并按规定纳入补贴范围。组织实施中央

财政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对尚不能开展农机试验鉴定

的新型农机产品和不适宜鉴定的成套设备装备等给予支持，

重点补贴建设标准成熟的烘干机配套设施、水稻育秧成套设

施装备、温室大棚骨架、标准化猪舍钢结构、智能养殖（含

渔业）设备、果菜茶初加工成套设备、蜜蜂养殖及蜂产品初

加工成套设施装备。 

五、关于注重农产品的销售。推进农产品销售，对带动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创造性开展形式多样的

农产品产销对接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农产品营销能力，助推

乡村产业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一是在品牌创建创评方

面，全市共创建“赣鄱正品”22 个，绿色食品 222 个，有机

食品 253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 29 个。万年贡米、广丰马家

柚、横峰葛、鄱阳湖虾蟹、婺源绿茶等“饶字号”品牌享誉

全国，目前万年贡米品牌价值达 96 亿元、婺源绿茶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达 54.18 亿元、马家柚品牌价值达 18.76 亿元。

已创评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 504 个。在举办“上

上之选·饶有风味”系列主题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的同



时，精选推送了玉山香榧、万年贡米、德兴覆盆子参与央视

广告和省农业农村厅“1+N”渠道宣传，进一步提高了上饶

农业品牌市场知名度。二是农产品推广方面，开展了以“上

上之选.饶有风味“为主题的农产品展示展销系列活动，组

织各类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参加。目前，已组织 5 场活动 600 余家企业参展，发放消

费券 120 万，帮助农产品企业纾困解难，提升品牌价值和影

响力，促进农产品销售，打开产品销路。先后组织有关企业

参加江西“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南昌）博览会、2022

年（南京）国际茶博会、第十一届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2022

年中国（青岛）国际茶文化博览会、2022 年第七届中国——

东盟农业国际合作展、第五届 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西

活动等。 

感谢您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恳请今后继续关

心支持“三农”工作，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上饶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7 月 13 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市政府办公室督查科 

联系人（姓名、职务）：余志高 乡村产业发展和市场涉

外科负责人 

联系电话：15932906555 


